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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实行三级政府架构：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州以下的县、市、村、自治市、镇、乡、学

区、特别区等都属于地方政府，形式多种多样，名称千差万别，但都高度自治。以县、市政府为例，早

期成立的市或镇政府是新移民出于自身安全等原因而“自行组织起来的联合体”（托克威尔），其成立

时间早于县政府。后来，统一的法律与秩序、经济与贸易等因素是市或镇政府成立的主要原因；早期的

县政府作为州政府在地方的派驻机构并由州政府确定地域界限，其建制纯粹出于行政考虑，仅提供本地

区的市、镇政府所不能提供的司法、监狱等服务。后来县政府也开始具有地方政府的功能，为本地公民

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并成为与市、镇等平等的自治政府。由于历史、经济和人口规模的差别，美国地

方政府的组织模式也不尽相同，按照权力分割的特点以及行政管理发展的趋势，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四

种模式：   

一、决策权包含行政权。这种模式体现了决策权与执行权的高度统一，展示了公民直接参与政府管理的

特点。早期开放的市、镇会议时期，公民直接选举市、镇行政委员会，行政委员分别承担不同的行政责

任，分工负责各个行政部门的工作。后来的市政府中的委员会制，公民选举产生包括市长在内的委员

会，每一名委员分别负责不同部门的行政工作；县政府中的“传统的委员会制”非常接近市政府中的委

员会制，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包括主席在内的县委会和县长，县长成为名义上的行政长官，县委会成员通

过四种方式享有执行权：1、分工负责制。委员被直接分派为某个行政部门的首脑，负责相关执行机构

的工作；2、集体负责制。全体委员集体负责某项或几项行政工作；3、主席负责制。委员会主席负责日

常行政工作，但委员会对所有行政事务负有最终责任；4、委员会监督制。委员会成员分别监督不同行

政部门的工作。传统委员会制是目前美国县政府的主要模式，以乔治亚州为例，一半以上的县政府采用

了这种模式。至1992年，该州还有14个县采用了一种独特的“单一委员会制”，即由民选的单一委员同

时掌握决策权和执行权。由于权力过于集中，这种模式受到了学者们的批评。此外，“委员会——行政

官”体制中，当选的县委会有权任命包括行政官在内的众多行政部门主管，县委会同时拥有决策权与执

行权，这也是在美国比较普遍的地方政府组织模式。   

二、强行政权、弱决策权。这种模式采用了近似于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中权力分离并制衡的基本原理，当

选的市理事会或县委员会拥有决策权，当选的市长或首席执行官拥有执行权，两权分离，互相制衡。强

行政权、弱决策权模式的最大优点是可以提高行政执行的效率，缺点是行政集权容易导致腐败和降低决

策的科学性。市政府里的“强市长”体制属于这种模式，市长拥有广泛的权力，可以任免部门官员，拥

有预算建议权，可以行使对市议会决议的否决权，还可以任命专业的执行官如城市执行官、首席执行

官、行政助理、常务副市长等职务；市理事会对执行权影响的手段有限，仅通过预算方式来制衡行政权

扩张；县政府中的“当选执行官”体制的“强行政官”也属于这种模式，“当选执行官”的行政权力可

大可小，权力的分配根据地方选民的意志。强执行官的模式与“强市长”模式一样，一经当选，便拥有

任免部门领导、预算建议、否决县委员会决议等权力。   



三、强决策权、弱行政权。这种政府模式源于公民对执行权的不信任，因此，不但市长的权力与议会的

权力要分离，而且许多行政职务的主管官员也必须通过选举产生，如警察局长、治安官员、税收评价员

等。“弱市长”体制属于这种模式，市长和市理事会共同通过选举产生，市长有任免行政部门官员的权

力，但市议会也有任免如审计官员、检察官、财政官员等重要职务的权力。市长任免的行政官员表面上

对市长负责，但经常都是在得到市理事会同意的情况下由市长任免，在这种情况下，行政官员与市理事

会的关系往往比与市长的关系更密切，同时市长也很少拥有预算建议权以及否决权；县政府中的“弱当

选执行官”同属于这种模式，当选的“首席执行官”往往受制于当选的县委会。   

四、决策权+县或市经理。县、市经理的出现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早期美国人对公司治理结构的

崇尚，强调专业化的执行权；二是近期美国政府改革浪潮中掀起了一场新公共管理的革命，强调政府的

高效率、高产出以及结果导向、顾客导向的管理模式，这需要引进专业经理人员强化对政府执行机构的

管理。因此，受过严格训练的职业经理人员应运而生，受雇于决策机构，对决策机构负责，并任免相关

的行政主管官员。县政府中的“委员会+经理”结构属于这种模式。在这种结构中，县委会拥有决策权

和对行政部门的监督权，把日常的行政事务交与专业经理去完成，专业经理拥有对某些行政主管的任免

权、提交县委会预算报告的建议权，对县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但县委会也拥有认为在必要和可能的情

况下在任何时候免去经理职务的权力。在市政府结构中，“市理事会+城市经理”属于这种模式，选民

选举产生市理事会与市长，共同拥有决策权。市长与理事会共同挑选城市经理，由城市经理拥有执行

权，有权任命如公用事业部门（水、电、气）、防火部门、警察部门、财税部门、公共工程部门、园艺

部门等主管官员。主管官员对城市经理负责，城市经理同时对市长与理事会负责。与民选的行政官不同

的是，市长和理事会可以在任何时候解聘城市经理。市理事会+城市经理的模式最早出现于1908年的弗

吉尼亚州，目前全美10，000以上人口的市有近一半采用了这种政府模式，其中全美8个最大的城市中有

2个城市（达拉斯， 圣地亚哥）采用了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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